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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进一步做好就业专项资金自查自纠活动后续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

京劳社培发〔2008〕668号

2008年09月05日 

 

各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进一步做好就业专项资金自查自纠活动后续工作的工作部署，加强对各项促进就业政策资

金的管理，现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专项资金自查自纠活动后续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

〔2008〕59号）转发给你们，并就做好就业专项资金自查自纠后续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狠抓落实 

    就业是民生之本。各项促进就业政策是各级党委、政府重要的惠民政策，促进就业资金是支持政策落实的重要保障。

加强促进就业资金的监管、维护资金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管好、用好促进就业资

金对落实促进就业政策，促进培训就业事业健康发展，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区县要充分认识资金安全和开展自查自纠后续工作的重要性，认真组织学习，领会文件精神，落实“三个彻查、一

个公示”，从此次自查自纠活动中总结经验、从案例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促进就业资金的管理工作。 

    二、强化资金安全的风险意识教育 

    针对促进就业资金的政策多、环节多、经办部门多、风险点多的状况，要不断树立风险意识、强化责任意识。对促进

就业政策、资金各经办环节进行梳理，不断查找有可能威胁资金安全的隐患和风险点，尽早动手，制定措施、完善制度、

规范流程、加强监管。各级领导及工作人员要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牢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切实把各项促进就业

政策落到实处，尽职尽责维护资金安全。 

    三、加强防控体系建设 

    （一）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各区县要根据管理和经办职责，在深入细致分析资金安全风险点的基础上，紧紧抓住风险点的各个环节，制定和完善

有关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监管力度，做到规定明确、程序清楚、责任到岗到人，形成监

督制约的机制。 

    （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完善现有信息公开制度，通过网络、报刊等各类媒体以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向社会公布促进就业政策的内容、审批审

核程序、资金申请、拨付办法，向社会发布负责审批各项促进就业政策的经办单位、经办人员和办事、监督电话。探索有

效的信息公开方式，向社会公布享受各项促进就业政策的人员名单、机构名单和资金补贴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群众

监督。 

    （三）建立定期汇报制度 

    各区县应建立定期汇报制度，定期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向审计、纪检和财政部门汇报促进就业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及

时沟通情况，并于每年7月10日和12月10日前，向市劳动保障局提交本区县促进就业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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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建立专项举报制度 

    为确保促进就业资金的安全，根据人力资源保障部的要求，市劳动保障局纪检监察处设立专项举报信箱：

likc@bjld.gov.cn。 

    各区县劳动保障纪检监察部门也要设立用于接收群众反映促进就业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举报信箱,并向社会公布,鼓励

和支持社会各届对促进就业政策执行及资金管理使用过程中的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认真受理核查群众来信反映的问

题。 

    （五）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加强对促进就业资金的审核、管理和使用的监督检查工作，明确责任主体的相关职责、考核标准和监督检查标准，落

实责任追究制度。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对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案件要进行通报、公开曝光，以发挥震慑和警示作用。 

    （六）引进社会监督机制 

    各区县要逐步引进社会监督机制，定期（一般在1年左右）从新闻媒体、学校等社会渠道聘请有责任感、公信力强的人

员，组成5-10人的社会监督员队伍，对各项促进就业资金的使用情况、相关职业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情况，开展定期

检查，并向区县劳动保障局提交书面监督报告（内容应包括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整改建议）。社会监督员队伍组建情

况要定期向社会公示。 

    （七）建立反腐倡廉长效机制 

    劳动保障系统要以贵州案为鉴，将警示教育活动长抓不懈，使广大干部职工筑牢抵御腐蚀的思想道德防线，构建规范

权力运行的长效机制，严防腐败问题的发生。 

    各区县接到本通知后，要按要求认真组织落实，于8月底前将落实本通知的进展情况和设立的举报信箱、电话报市劳动

保障局职业技能培训处。 

联系电话：63167913 

    电子信箱：peixc@bjld.gov.cn 

    附件：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专项资金自查自纠活动后续工作的通知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 件: 

        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专项资金自查自纠活动后续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发〔2008〕5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 局 ): 

    今年 5 月中旬至 6 月底期间 ，各地按照《关于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和中央就业补助资金自查自纠活动的紧急通

知》(人社厅明电〔2008〕10号) 的要求,在系统内部开展了反腐倡廉警 示教育和中央就业补助资金自查自纠活动。从各

地上报的自查情况看,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监管制度不健全、培训机构管理不严、资金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对此各地已开始

有针对性地部署整改措施。为进一步加强对就业专项资金的管理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落实“三个彻查、一个公示”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 

    各地要按照《关于做好就业补助资金自查自纠工作的补充通知》要求 ，采取切实措施 ，将 “三个彻查”和“一个

公示”长期化、制度化。本通知下发后，各地要通过网络、报刊等各类媒体以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向社会公布社会保险补

贴、岗位补贴、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等项就业扶持政策的内容、审批审核程序、资金申请 / 拨付办法 ，向

社会发布本地区负责审批各项就业扶持政策的经办单位、经办人员和办事 / 监督电话。按季向社会公布上季度享受各项就

业扶持政策的人员名单、机构名单和资金补贴情况。 

    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就业资金监管制度建设，结合自查自纠中发现的问题,补充、修改和完善现有政策规定，从源头上预



防问题的发生。同时，要结合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活动，大力宣传有关就业资金监管方面的法规政策,定期开展法纪教育

和警示教育活动,增强工作人员自觉守法的意识。 

    二、设立专项举报信箱 

    为确保就业专项资金的安全 , 我部决定设立就业专项资金举报专项信箱,报箱设在中央驻我部监察局和就业促进司。

联系方式为: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中街12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专项资金举报信箱。邮政编码:100716。 

    电子信箱:jyzjjbxx＠126.com 

    各省（区、市)人事、劳动保障厅（局）纪检部门也要在 7月底之前，设立用于接收群众反映就业资金使用情况的专

项举报信箱，并向全社会公布信箱联系方式，认真受理核查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 

    三、引进社会监督机制 

    县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定期（一般在 1 年左右 )从新闻媒体、学校等社会渠道聘请有责任感、公信力强的人员,组

成5-10人的社会监督员队伍,对各项就业补助资金的拨付使用情况、相关职业培训（包括农民工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

工作情况,开展定期检查,并向行政管理部门书面提交监督报告（内容应包括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整改建议）。社会监督

员队伍的组建情况也要定期向社会公示。具体监督办法由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四、定期汇报有关情况 

    各地劳动保障部门每半年要向当地政府主管领导和就业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专题报告就业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

向审计、纪检和财政部门提交就业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书面报告。 

    各地要抓紧建立相关制度。7 月底前,各省(区、市)要完成向省政府主管领导和省级就业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汇

报。8 月 15 日前,将设立举报信箱以及落实本《通知》的进展情况上报我部。 

    联系单位 : 就业促进司 

    联系电话：(010)84208454   84207454 〈传真〉 

    电子邮箱：jyzjjbxx＠126.com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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